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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、中央政法委《关于实

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》的文

件精神，全面推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综合试点改革工作，充分发挥国家大学生校外实

践基地的育人功能，持续深化法学专业实践教学

改革，不断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，

我们组织法学专家与法律实务部门专家共同编

写了高等学校法律实务系列教材。

该套教材共分两辑：第一辑 ２０１５年已出版，

以《宪法案例教程》《行政法案例教程》《刑法案

例教程》《民法案例教程》《经济法案例教程》《刑

事诉讼实务教程》《民事诉讼实务教程》和《法律

文书实务教程》等 ８部教材为主要内容；第二辑

以《商法案例教程》《知识产权法案例教程》《刑

事诉讼法案例教程》《环境保护法案例教程》《民

事诉讼法案例教程》《刑法（总论）案例教程》《公

证与律师制度实务教程》《行政诉讼实务教程》

等８部教材为主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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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套教材以案例研析和实务操作为主题，以高等学校和实务部

门的共同开发为特点，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应用能力为目标，以逐

步形成适应应用型、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需要的法律实务教材体系。

教材的编写力求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突出实践

性。即教材内容要强化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综合应用，强调实践和应

用环节，侧重实践能力培养，为学生的知识、能力、素质协调发展创造

条件。二是立足现实，追踪前沿。即教材内容要最大程度地反映本

专业领域的最新学术思想和理论前沿，吸收本专业领域的最新实务

经验和研究成果，具有前瞻性。三是全面覆盖，突出重点。即教材既

要整体反映本专业知识点，又要彰显案例和实务操作领域的规律和

重点，以避免与理论教材之间的内容重复。

本套教材的编写力求满足以下要求：一是立足基础，突出应用。

即立足基本知识，不做系统讲解，着重法律应用，突出应用性和实务

特色。二是表述准确，言简意明。即基本概念阐释清晰准确，知识要

点讲解言简意赅。三是篇幅适中，便于使用。即控制每部教材的篇

幅字数，均衡各章之间的权重，不宜畸轻畸重。四是知识案例，融会

贯通。即将知识讲授与案例评析有机结合，真正做到以案说法，突出

案例与知识的互动。

本套教材的编写是高等院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之间深入合作和大

胆尝试的结果，无论是教材内容，还是编写体例，肯定还存在诸多有

待完善提高的地方，使用效果也有待教学实践的评估与检验。我们

将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修订提高。同时，也期待着法学界和法律实务

部门的各位同仁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教材编委会

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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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民事诉讼基本原则

第一节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

恒辉公司与爱家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①

【案件回顾】＞＞＞

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８日，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恒辉公司）与广

西广厦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厦公司）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

同》约定，由广厦公司承建来宾市财富 １６８广场 Ｄ区 Ａ、Ｂ、Ｃ、Ｄ栋工程，总造价

约１３６０万元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广厦公司注销，恒辉公司与广厦公司签订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权利义务由广西爱家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爱家公司）承继。合同签订后，恒辉公司认为其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义务，

但被告爱家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全部支付工程款，尚欠工程款 ９００万元，其行为

已构成违约，于是，恒辉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人民法院判决：（１）被告爱家

公司向原告恒辉公司支付工程款９００万元及违约金６０万元；（２）确认原告恒辉

公司对承建的来宾市财富１６８广场 Ｄ区 Ａ、Ｂ、Ｃ、Ｄ栋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。

被告爱家公司在诉讼中提出，由于恒辉公司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

宁 ×刚施工，并逾期完工且中途退场，违反了合同约定，应负担 ６２３０２１２元违

约金。故此，爱家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反诉，请求法院判令：（１）恒辉公司将所

有施工资料移交给我公司；（２）恒辉公司从工程款中抵扣我公司已代缴纳部分

款项共计１６１５３５７８８元；（３）恒辉公司赔偿我公司违约金人民币６２３０２１２元。

① 案例来源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（２０１４）来民一初字第１号民事判决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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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受理本案后，依

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黄 ××担任审判长，审判员马 ××，代理审判员田 ××参

加的合议庭，分别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、同年３月９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书

记员韦 ××担任法庭记录。恒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 ××，爱家公司的委托代

理人李 ×、滕 ××，第三人宁 ×刚的委托代理人洪耀中到庭参加诉讼。

原告（反诉被告）恒辉公司共向法院提交六组证据，以支持其诉讼主张及

反诉抗辩理由。被告（反诉原告）爱家公司对原告六组证据进行质证。第三人

宁 ×刚也对原告的证据进行了质证。

被告（反诉原告）爱家公司向法院提交七组证据，以支持其抗辩理由及反诉

主张。原告（反诉被告）恒辉公司对被告提出的证据的真实性、关联系、合法性

同样也进行了质证。第三人宁 ×刚也对被告提出的证据予以质证。

第三人宁 ×刚向法院提交三组证据，以支持其抗辩理由。原告（反诉被告）

恒辉公司、被告（反诉原告）爱家公司先后对其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予

以质证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恒辉公司与爱家公司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无效。

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应支付给恒辉公司，但支付给实际施工人宁 ×刚的工程款也

应视为已付款项。爱家公司拖欠的工程款金额为 ６２８９９３２９元，该款爱家公司

应予支付。同时由于恒辉公司与爱家公司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无效，恒

辉公司与爱家公司互相请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

持。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，因此恒辉

公司请求行使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法院作出判决如下：（１）爱家

公司向恒辉公司支付工程款 ６２８９９３２９元；（２）恒辉公司将本判决附件 １的施

工资料交给爱家公司；（３）驳回恒辉公司其他诉讼请求；（４）驳回爱家公司的其

他反诉请求。

【本案争点与法律问题】＞＞＞

１本案中原告起诉后，被告提起反诉，这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诉讼权利平

等原则？

２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本案中是如何运行的？

【评析研判】＞＞＞

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，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，平等地享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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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诉讼权利。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，在我国以法律明文规定下来。根据

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：“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。人民法院

审理民事案件，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，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

一律平等。”民事诉讼应遵循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主要理由如下：首先，

该原则是宪法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原则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。宪

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，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是宪法。其次，该原则是平等原

则这一实体法原则在民事诉讼法的延续和发展。民事实体法中，当事人的地位

是平等的，这要求在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时候，当事人的地位也是平等的。否

则，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无法实现平等的保护。最后，该原则是程序公正的基本

要求。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，是实现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平等对抗的基

础，这也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保障。

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

面：第一，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。诉讼当事人无论是原告、被告、第三人，其在

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，无优劣高低之分。但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并

不意味着他们的诉讼权利义务是完全相等的。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具体表

现如下：（１）当事人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。如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委托诉讼代理

人、申请回避、调查收集证据、进行辩论、申请法院调解等。（２）当事人享有相对

应的诉讼权利。如原告起诉后，被告有反诉、答辩的权利；原告起诉后，被告有

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等。当事人具有的相对应的诉讼权利，是保障当事人在

诉讼中平等对抗、进而发现案件事实的基础。第二，人民法院应当平等地保障

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。这也包括两个方面：（１）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应给予双

方当事人平等的机会；（２）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和证据应给予平等的

关注，并在作出裁判时将双方的意见考虑在内。

但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原则，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可以为了保障实质公

平，仅给予一方当事人的援助。如对诉讼中弱势群体给予法律援助、提供诉讼

费用的减免。

本案中，被告提出反诉，请求从工程款中抵扣已代缴纳款项，是民事诉讼权

利义务平等原则的体现。本诉中，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应支付工程款、确认

对其工程有优先受偿权，这决定法院仅得在此范围内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，法

院违反之，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或者再审程序推翻一审的裁判。简言之，法院

在本诉中仅判断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与否。被告在本案中为保障自己的实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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